
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规范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

安全审查及竣工验收管理的通知
赣应急字〔2025〕71 号

发布日期：2025-12-15 11:23 信息来源：危化处 字号：[大] [中] [小]

各设区市、赣江新区应急管理局，厅有关业务处室，厅属有关单

位及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

条例》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危险化学品

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（试行）》，为有效落实全省危

险化学品“一件事”全链条安全管理要求，健全危险化学品生产

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风险防控体系，进一步严把安全准入关，现

就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建设项目）安全审查（含

安全条件审查、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）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管理工

作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强化安全条件审查和设计审查管理。建设单位在向应急

管理（行政审批）部门提交安全审查申请前，要对安全评价单位

及设计单位编制的报告（设计）及提交的相关资料质量严格把关。

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时，评价或设计等单位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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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、报告或设计编制人以及总图、工艺（设备）、仪表、电气、

安全等专业人员）应有不少于 4 人到场参加评审（其中项目负责

人、编制人必须参加）。项目评审前要对照报告（设计）文本签

字页现场查验评价（设计）单位及相关人员资质（资格）信息和

符合性，并以“社保＋身份证”方式核验相关报告编制人员身份，

现场质询评价（设计）单位人员分工及其承担专业评价（设计）

等技术相关情况。凡评价（设计）单位提供的资料与实际不符、

应参加评审人员未到场或参会人员不足 4 人、参会人员与评价

（设计）文本签字页不符的、评价（设计）单位和人员资质（资

格）不符合规定的，一律不予评审。属地应急管理（行政审批）

部门、化工园区应派员参加项目安全审查。对安全风险较高项目、

利旧建设项目等安全审查可视情况组织现场审查。

二、强化自行竣工验收环节安全管理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

工验收时，评价、设计、施工以及监理等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必须

亲自到场，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核查与评估，并出具符合性结论，

确保各项安全标准得到严格执行，竣工验收评价单位与安全条件

评价单位不得为同一单位。建设单位必须提供竣工图纸，并加盖

竣工图章。竣工验收必须严格对照竣工图纸和安全设施设计图纸

核查现场情况，确保其与实际施工情况完全一致。竣工验收时，

建设项目所在单位要邀请园区派员参加；市县应急管理部门要加



强对辖区内建设项目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，省应急管

理厅对硝化等高危工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结果进行抽查。

三、配强配足专家力量。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及竣工验收要严

格遴选评审专家，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5 人；涉及重大危险源和危

险工艺的项目，原则上省级及以上专家人数应不少于专家组总人

数的 60％。专家组成员由总图、工艺（设备）、仪表、电气、

安全等不同专业且熟悉安全评价、工程设计、政策标准等专长的

专家组成，专家组组长应推荐公道正派、责任心强、专业精湛、

实践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担任。

四、严格保证审查质量。为方便专家全面系统掌握建设项目

有关情况，建设项目所在单位应在项目评审或验收前 3 天前将待

审查报告（设计）电子版发送至审查部门或竣工验收专家。原则

上安全条件审查和设计审查时间不得少于半天，竣工验收时间不

少于一天（不予通过安全审查和验收的除外）。建设项目安全审

查及竣工验收中，专家组成员应严格对照《江西省危险化学品生

产建设项目安全条件评价报告评审要点》（附件 1）、《江西省

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评审要点》（附件 2）、

《江西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审要点》

（附件 3－1、3－2）填写，出具个人意见并负责，安全审查和

验收中发现存在 1 个不予通过情形或 10 个一般性问题项的，审

查不予通过。评审要点以外的问题作为建议项，作为修改依据，



不纳入问题统计。每位专家个人意见作为专家组评审意见（附件

4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并存档。

竣工验收报告评审及现场验收评审均通过方可认定为通过

竣工验收；不予通过安全审查或竣工验收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

应当组织评价（设计）单位认真修改报告（设计）或现场隐患整

改，修改（整改）完成后重新提交申请或组织竣工验收；各地应

急管理（行政审批）部门对半年内不通过率≥30％以上的评价（设

计）单位要进行约谈通报。

五、及时曝光处理违规失信行为。各地应急管理（行政审批）

部门应及时对本级安全审查工作中发现的相关评价（设计）单位

及专家违规或失信行为进行曝光；应急管理部门发现评价单位出

具虚假（失实、疏漏）报告及企业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线索

的，应依法严肃查处；发现设计单位出具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安

全设施设计要及时报送至省厅，由省厅统一移交省住建部门。大

力营造从业单位科学严谨、建设单位自警自律、审查专家专业敬

业、政府部门严格监管的良好氛围，全面提升建设项目安全审查

和竣工验收质量，确保建设项目准入安全。

《江西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（在役装置）安全设施变更分

类实施指南（试行）》（赣应急字〔2025〕45 号）中明确的一、

二类变更涉及的安全条件审查、设计审查及竣工验收参照本《通

知》执行；三、四类变更竣工验收可适当简化。



省应急管理厅 2021 年 7 月印发的《江西省危险化学品建设

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赣应急字〔2021〕100

号）与本《通知》不一致的，以本《通知》为准；省应急管理厅

将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最新监管要求，不

定期更新《评审要点》表格并进行公告。

本《通知》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；请各地迅速将本《通

知》要求传达至辖区内市县级行政审批部门及各危险化学品生产

企业。

附件：1．江西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条件评价报

告评审要点

2．江西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评审要点

3．江西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审

要点（3－1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评审要点；3－2 建设项目安全验

收现场核查要点）

4．专家组评审意见模板

江西省应急管理厅

2025 年 12 月 11 日


